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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采购需求

一、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交货期
	指定到货港
	项目现场（交货地点）

	1
	差热热重-红外联用测试仪
	1套
	详见具体技术规格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或几包进行投标，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二、总则
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1.4  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人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则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投标人也可推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40℃～＋50℃和相对湿度为9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220V（10％）/50Hz、气温摄氏＋15℃～＋30℃和相对湿度小于8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3.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3.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技术规格书中标注“*”号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其投标将被拒绝。
6、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三、具体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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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要求：

1. 工作条件：
1.1 环境温度：15℃～40℃ 
1.2 相对湿度：≤80%
[bookmark: _Hlk181731870]1.3 大气压力：86.0 kPa～106.0 kPa
1.4 差热热重组件电源：AC220 V±22 V，50 Hz±1 Hz
1.5 红外组件电源: 100-240 VAC, 50-60Hz

2. 设备用途：
差热热重-红外联用测试仪能够在完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研究样品的化学反应所引起的热量和质量的同步变化。可用来测量：熔融与结晶过程、玻璃化转变、相转变、共熔温度、热稳定性、分解温度、组分分析、氧化反应等。样品逸出气体可通过传输管线进入红外进行联用分析，进行材料分解机理、氧化还原反应、气-固反应、燃烧产物、溶剂残留量、前驱体反应、挥发、脱气等领域的研究。

3. [bookmark: _Hlk182823300]技术规格：
差热热重组件：
*3.1 温度范围：RT～1600°C；
3.2 温度精度：≤0.1°C（标准金属）；
3.3 DSC灵敏度：≤1μW；
3.4 热焓精度：≤1%（标准金属）；
#3.5 天平分辨率：≤0.1μg；
3.6 最大装样量：≥35g；
*3.7 称量范围：≥35g；
3.8 升温速率：0～50°C/min；
3.9 测试气氛：静态或动态；氧化、还原、惰性；
*3.10 真空泵：转子泵，软件控制，可自动完成抽真空-充气循环；
3.11 软件：中文软件，支持Win 10，包含操作和分析功能；
3.12 联用：可与红外光谱仪联用；
#3.13 联用接口最高加热温度：≥300°C；
3.14 传输管线最高加热温度：≥300°C。
红外组件：
3.15 光谱范围：8,000–350cm-1；
#3.16 光谱分辨率：0.4cm-1；
#3.17 波数准确度：< 0.005 cm-1；
3.18 透光率准度：优于0.07%T；
#3.19 波数重复性：< 0.0005 cm-1；
*3.20 信噪比：优于60,000:1(峰-峰值，1分钟测试，分辨率4cm-1，DTGS检测器，@2100cm-1)；
*3.21 干涉仪：光路永久准直、无需被动式动态调整；
#3.22 检测器：DLATGS检测器。最多可内置7个检测器，各检测器均由软件控制自动切换，无需任何手动插拔或其他手动更换检测器的操作；
3.23 仪器内置包含各种标准物质，通过验证程序对仪器的各项指标随时进行验证，并给出验证报告；
*3.24 外置式热红联机模块：置于仪器外侧，包含气体池和检测器；
#3.24.1 温度范围：室温－最高370oC；
#3.24.2 热红联用模块专用检测器：电制冷MCT检测器。

4. 产品配置要求
差热热重组件：
4.1 样品支架：标准TG-DSC样品支架1支；TG大样品支架1支，包含直径≥17mm平台1个
4.2 气路控制：3路气体质量流量计，实验中可自动切换气氛；
4.3 软件控制真空泵1套
4.4 校准标样：用于标定热焓和温度的标准样品，不少于7种
4.5 用于与红外联用的气体传送系统适配器一个
4.6 双路温控器一套，分别控制气体传送系统适配器和传输管线温度
4.7 传输管线一套：长度1.5m 
红外组件：
4.8 要求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4.8.1 红外光谱仪主机1台
4.8.2 国内采购制样工具箱：15吨压片机1套；13mm直径压片模具1套；玛瑙研钵1套；KBr碎晶100克；红外烤灯1套；可拆液体池1套。
4.8.3 外置式热红联机模块（包含专用MCT检测器及3D软件）
4.8.4 图谱库1套，不少于20万张
4.9 其它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
电脑：
4.10 电脑（电脑品牌机，i5或以上CPU，内存4G以上，正版64位中文专业版win10，22英寸液晶显示器）1套

5.  技术文件：
5.1 请参考总则第1.2条。
5.2 请参考总则第2.3条。

（二）质保及售后服务：
1.1 设备安装调试
1.1.1 设备交付后，需免费提供1次操作培训，时间为设备验收合格交付前和交付后客户现场。
1.1.2 安装验收期间，对用户进行仪器的基本操作和日常维护的现场培训，内容包括仪器原理，使用方法和维护方法等。
1.2 技术培训：投标供应商须承诺提供该货物的技术培训、技术支持和维修巡检等服务。
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书面方案。
1.3 保修期
1.3.1 质量保证期：自交货验收完毕之日算起，设备质保1年。投标供应商对提供的货物及服务在质量保证期内，因设备质量而导致的缺陷，必须免费提供包修、包换、包退服务；因此导致的损失，采购单位有权向成交供应商追偿。
1.3.2 所有设备产品提供全寿命维修，质保期之后按照市场价格由采购单位支付维修所产生的费用。
1.4 维修响应时间：投标供应商须承诺，对售后服务需提供 7x24 小时响应，48小时内到达现场实施维修。48小时仍未排除故障、恢复正常运转的，由投标供应商提供同类型备品、备件等。
1.5 本系统所有元器件不得存在国外禁用、产权纠纷等问题，具有稳定的供货渠道和质量保证。
1.6 在中国境内有专门负责的经验丰富的维修工程师和在中国境内应有专门的技术应用支持工程师。保修期后，保证长期供应零备件和正常的售后服务。在国内的技术服务中心（包括维修中心）或消耗品代理商应当提供所有的服务，包括备用零配件及消耗品。

（三） 订货数量：
1套

（四） 交货地：
用户指定地点。

（5） 交货日期：
合同签订后3个月到货。

（6） 执行的相关标准：
满足DIN 51004；JJF 131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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